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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3101                                      公司简称：汇嘉时代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6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为 96,610,080.49 元，公司拟定 2016年度利润分配以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 240,000,00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81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19,440,000 元。

公司 2016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 汇嘉时代 603101 —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董凤华 

联系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前进街58号 

电话 0991-2806989 

传真 0991-2826501 

电子信箱 ir@winka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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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本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植根新疆地区发展百货零售业务，充分了解和把握新

疆百货零售行业的市场情况、消费需求和习惯，通过差异化的市场定位和经营策略，以定位面向

一般大众消费者为主的传统百货业态，已逐步实现向综合购物中心的转型升级。 

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以百货业态为主，超市、家电等多种业态协同发展的综合零售业务，拥

有 6家百货商场及 2家购物中心。随着公司全疆布局的深化和各类新店的开业，公司的经营规模、

市场占有率将稳步提升，业态配置将更加丰富，各类门店在功能、定位方面形成差异互补，为公

司未来的持续盈利增长夯实基础。 

2、经营模式本报告期公司主要采用联营、自营和租赁三种经营模式。联营是公司与供应商之

间的一种合作经营模式，公司和供应商按照约定的比例分配销售所得。公司目前采取联营模式经

营的商品品类主要包括：珠宝饰品、钟表眼镜、男女服饰、鞋帽箱包、家居用品、床上用品、部

分化妆品等；自营是公司采购商品后再组织销售的经营模式，利润来源于公司的购销差价，公司

自营商品主要为部分知名品牌化妆品、家用电器、部分超市商品等；租赁是在公司经营场所里进

行的商业物业出租经营，利润来源于租金收入扣除物业成本后的余额。公司目前在租赁模式下涉

及的经营项目主要包括：餐饮、休闲娱乐项目、部分男女服饰用品等。 

报告期，各经营模式下经营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业

态 

经 营

模式 

2016年 2015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百

货 

联营 178,553.31 149,880.20 16.06 185,752.91 155,426.53 16.33 

自营 6,327.87 6,189.36 2.19 6,043.20 5,540.73 8.31 

租赁 12,778.83 6,008.82 52.98 13,405.11 6,446.26 51.91 

超

市 

联营 27,657.50 24,302.35 12.13 26,564.89 24,021.48 9.57 

自营 37,402.67 31,042.75 17.00 40,268.35 31,887.39 20.81 

租赁 2,701.18 1,471.64 45.52 2,116.97 1,713.83 19.04 

合计 265,421.36 218,895.12 17.53 274,151.43 225,036.22 17.92 

说明：家电业态因整体销售规模较小，并入超市业态下联营模式的经营数据内；公司 2016

年部分营业场地的经营模式调整，经营商品品类变更，各经营模式下毛利率存在差异。其中，租

赁模式主要为场地、广告位等租赁业务，该业务模式下成本支出较少，因此毛利率较高。 

 

3、行业情况说明 

2016 年,国内百货零售行业继续呈现增长趋缓的态势，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2,316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0.4%。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54,286亿元，增长 8.1%。但受困于

消费疲软，运营成本上升，电商业务冲击以及消费者消费行为的转变等因素，2016年全国百家重

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同比下降 0.5%，降幅相比上年扩大了 0.4个百分点。 

2016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51,55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2%。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 41,944

亿元，增长 25.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2.6%；在网上商品零售额中，吃、穿和用类

商品分别增长 28.5%、18.1%和 28.8%。从竞争环境来看，虽然网上销售较上年增速有所减缓，但

对线下实体百货份额的蚕食从未停止。传统百货门店若不能改变目前商品品牌重复、业态、功能

雷同，千店一面的局面，关注自身经营特色的建设和增强顾客体验度，客源将继续被线上销售、

综合购物中心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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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国办发[2016]78号），

提出“由分散独立的竞争主体向融合协同新生态的转变”、“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将线下物

流、服务、体验等优势与线上商流、资金流、信息流融合”从调整商业结构、创新发展方式、促

进跨界融合三个方面明确了实体零售企业创新转型的主要任务，定调实体零售转型。 

公司作为新疆地区的知名百货零售连锁企业，拥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2012年

公司第一家综合购物中心乌鲁木齐北京路购物中心店开业运营，2015年初公司第二家综合购物中

心库尔勒新区购物中心店开业运营。公司始终坚持面向一般大众消费者为主的经营定位，门店数

量和销售规模在新疆地区百货零售企业中排名第二位。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下属门店拥

有的营业面积约 31.28 万平方米。公司的经营业态已逐步实现由传统百货向综合购物中心转型升

级。 

（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2,130,886,071.93 2,068,654,539.13 3.01 2,131,764,989.42 

营业收入 2,654,213,579.42 2,741,514,324.24 -3.18 2,510,978,397.9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96,610,080.49 103,948,119.85 -7.06 105,953,859.5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5,271,802.83 92,002,279.25 -7.32 102,817,796.6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10,370,469.38 634,461,086.85 90.77 556,792,967.0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2,247,736.93 295,795,257.27 -85.72 286,540,183.5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391 0.5775 -23.97 0.588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391 0.5775 -23.97 0.588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9.64 17.32 减少7.68个百分

点 

20.2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724,458,838.37 588,660,488.40 600,245,449.56 740,848,80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1,220,947.10 17,004,564.73 22,299,396.61 36,085,1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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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1,634,754.58 14,815,454.02 19,791,306.35 29,030,287.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6,944,073.24 -93,083,747.68 -106,482,154.39 308,757,712.2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91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56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潘锦海 0 149,747,550 62.39 149,747,550 质押 18,920,000 境内

自然

人 

新疆鑫源汇信股

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0 12,000,000 5.00 12,000,0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潘艺尹 0 9,732,450 4.06 9,732,45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乌鲁木齐博瑞尚

荣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 2,752,500 1.15 2,752,5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新疆金汇佳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2,707,500 1.13 2,707,5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陈海慈 436,700 436,700 0.18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胡建忠 0 375,000 0.16 375,000 无   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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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人 

樊文瑞 0 375,000 0.16 375,000 质押 375,000 境内

自然

人 

罗仁全 0 300,000 0.13 3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欧阳卫 0 300,000 0.13 30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截止本报告期公司持股前十名股东中：潘锦海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潘艺尹为实际控制人之女；乌鲁木齐博瑞尚荣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新疆金汇佳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员工持股的股权合伙企业。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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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主要完成以下四方面工作： 

1、完成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工作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 [2016]710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

股 8.81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28,6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79,299,302.04元。公司已于 2016年 5月 6日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2、持续推进门店调整工作 

2016年度公司通过打造乌鲁木齐北京路购物中心店的“名店”工程、研究库尔勒新区购物中

心店业态组合的调整目标，对公司下属两家综合购物中心进行了全客层的定位探索和全面的调整

升级。其中：乌鲁木齐北京路购物中心店对男装、国际一线化妆品、超市及时尚潮牌等场馆进行

了落位布局，带动客流促进销售的上升；库尔勒新区购物中心店通过调整组合，2016年实现开业

第二年即扭亏为盈的好局面。 

3、优化效率，深层实施管理工作 

报告期公司通过重新划分区域管辖范围，在全疆搭建了六大区域管理中心；优化薪酬体系和

激励措施，增加各门店营运岗位销售目标达成的激励措施；提高信息系统的基础搭建、系统优化

工程的资金投入，实现公司信息系统的纵深推进和精准实施；实施运营管理流程再造，完善制度

体系建设等一系列措施，实施深层次管理，优化运营效率。 

4、根据战略规划逐步推进昌吉购物中心店等工作 

在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昌吉购物中心店项目立项、建设筹备及业态规划设计等工作；以现有

主营业务为依托，成立营销及电商中心，积极开发新的业务模式，为线上线下的业务融合做好前

期工作。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执行《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适用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合并利润表及母公司利润表/利润表中的“营业

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将自 2016年 5月 1日起本公司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

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

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发

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整合并利润表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 7,154,889.62 元，调

减合并利润表管理费用本年金额 7,154,889.62 元。调整母

公司利润表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 2,786,535.82 元，调减母

公司利润表管理费用本年金额 2,786,535.8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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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计估计的变更 

（1）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大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包括 2011年北京路购物中心的装修改造及地下停

车场的建设、2014年库尔勒新区购物中心的投资建设以及对公司原有传统百货门店进行的升级改

造等。同时随着国家对建筑质量标准的大幅度提升，建筑及设计工艺的不断进步，使得公司部分

固定资产及投资性房地产的实际可使用寿命长于原确定的会计估计年限。为使公司的财务信息更

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及公司固定资产的

实际使用情况，重新核定了部分固定资产及投资性房地产预计可使用年限，在遵循会计核算谨慎

性原则的基础上，决定从 2016年 7月 1日开始对部分资产的折旧年限按如下方案进行调整： 

 

资产类别 调整前折旧年限（年） 调整后折旧年限（年） 

固定资产-房屋及建筑物 20 40 

投资性房地产-房屋、建筑物 20 40 

上述会计估计变更事项于 2016年 8月 3日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上

述会计估计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以前各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导致公司 2016 年下半年固定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折旧额减少约 1,776.51

万元，增加本公司 2016 年下半年净利润约 1,543.29 万元，增加公司 2016 年末所有者权益约

1,543.29万元。 

 

3.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本公司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

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该回报金

额。合并范围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子公司，是指被本公司控制的企业或主体。一旦相关事

实和情况的变化导致上述控制定义涉及的相关要素发生了变化，本公司将进行重新评估。 

 


